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统筹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定州市聚焦重点区域、突出重点时段，坚持联防联控、汇聚治污合力，通过区域能源结构调整、产业高质量发展、移动源联合管控、扬尘污染综合防治、面源污染精准管控、应急响应区域联动、区域联合执法等措施，努力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力争2021年PM2.5平均浓度下降幅度要高于雄安新区2021年PM2.5平均浓度下降幅度，协同推进全市及雄安新区周边大气环境质量同步持续改善。
为确保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联防联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生态环境、双代、发改、市场监管、行政审批、科技、交通、公安、商务、财政、城管、农业农村、经济开发区和各乡镇（街道）等多部门单位，将把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围绕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协同推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机动车污染治理、扬尘污染治理、面源污染管控等五大项24小项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重点任务，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切实落实属地责任，加强工作梳理，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积极推进项目实施，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取得成效。
同时，将充分运用分表计电、远程执法、视频监控、在线监测等技术手段，对重点行业企业、散煤复燃、“散乱污”企业、秸秆垃圾露天焚烧、烟花爆竹燃放、餐饮油烟等持续严格执法监管和加大帮扶指导力度，通过提高环境执法针对性、精准性，提高执法强度和执法质量，全面助力重点行业、企业加快升级改造进度，提升企业提升环境治理水平，严厉打击违法排污、弄虚作假等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一、大力调整能源结构
1、推进清洁取暖扫尾工作。
开展清洁取暖替代“回头看”，对未完成清洁取暖的居民实施扫尾“清零”，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安全过冬、清洁过冬。
2、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严格控制重点行业耗煤量，加快清洁能源推广，大力发展光电、氢能等非化石能源，继续推动旭阳能源、定州电厂等重点耗煤企业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确保完成上级下达任务。
3、严防散煤复燃。
开展散煤复燃检查专项行动，利用无人机、秸秆露天焚烧监控系统等手段，加强对农村地区散煤进行全面检查，严防散煤复燃。
4、严控煤炭质量。
建立完善炉前煤炭质量管控体系，持续开展炉前煤质监测监管，严禁使用劣质燃料。推进旭阳能源、国华电厂炉前煤质检测体系建设，对煤炭使用情况进行检测，严控工业用煤质量。
二、协同推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5、优化区域产业发展格局。
严格限制和禁止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低效益项目，根据产业结构、污染物排放强度、污染源分布特点和传输特性，加强政策引导与扶持。逐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先推进支持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的产业及产学研转化基地布局建设。
6、深入实施砖瓦窑专项治理。
制定砖瓦行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强化生产全过程无组织排放管理，严格控制砖瓦窑生产工艺过程及相关物料储存、输送等环节无组织排放。推动有组织烟气治理设施升级改造，工业炉窑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其他相关污染物排放参照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和《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八个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B级及以上和绩效引领企业要求执行。通过污染物在线监控、分表计电等措施，提高污染物排放监管水平,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全流程降低污染物排放。
7、加快实施产业集群改造提升。
对防水卷材、金属丝网制造等特色产业集群，制定综合整治方案，推动企业实施集中整治，建设清洁化产业集群。鼓励工业企业积极争创A级、B级和引领型企业，整体提升行业治理水平，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绿色化发展。鼓励建立集中喷涂中心，配备高效废气治理设施，代替分散的涂装工序，对活性炭使用量大的产业集群，鼓励建立活性炭集中处置中心，未建立活性炭集中处置中心的园区或集群，鼓励使用活性炭分散吸附一移动脱附技术，提高废活性炭集中回收、再生和分散使用效率。
8、加强“散乱污”企业整治。
对关停取缔类“散乱污”企业严格按要求整治到位，坚决防止死灰复燃；对新发现的“散乱污”企业，依法依规处置到位。开展区域联合排查整治工作，综合运用电量核查、人力巡查、卫片筛查、秸秆禁烧视频监控和红外报警系统、无人机飞检等手段，提前发现问题线索，及时查处整治，确保动态清零。
三、强化机动车污染治理
9、严格落实重点用车企业(自有或日用20辆以上重型柴油车的企业)和物流企业的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责任，督促其建立机动车环保达标保障体系，并定期向市生态环境局报送使用车辆环保达标情况，鼓励使用新能源车，严禁使用不达标车辆，逐步提高物流企业新能源汽车比例。
10、加快推进老旧车淘汰整治。采取经济补偿、限制使用、加强监管执法等措施，6月底前完成剩余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收尾工作；鼓励淘汰国四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加快淘汰采用稀薄燃烧技术或“油改气”的老旧燃气车辆。推进老旧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鼓励新增和更新为新能源机械。
11、加快推广应用新能源车。积极推广新能源车，城市建成区新增及更新的公交、出租汽车中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比例不低于80%。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新增及更新车辆，新能源车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0%。建立健全便利通行、停车优惠等新能源汽车使用激励政策，加快充电桩、加氢站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清洁能源运输车辆使用比例。
12、加强柴油货车管控。强化重型柴油货车尾气排放达标整治全覆盖。全面推进重型柴油车加装尾气过滤装置，减少排放量。严格落实生态环境部门检测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的联合执法机制。发挥柴油货车远程在线监控设备作用，开展常态化路检路查。加强对重点用车单位、重点施工工地、重要物流园区的柴油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抽测，依法查处超标排放车辆。
13、强化清洁油品管控。以物流、货运车辆停车场和休息区、施工工地、油品运输车等为重点，严厉打击非法流动加油罐车及储存使用非标燃油等违法行为，关停取缔非法调油窝点、黑加油站点；加强成品油销售企业油品质量监管，开展油品、车用尿素质量监督抽查，严厉打击销售不合格油品和车用尿素行为。
14、强化油气回收管控。定期开展加油站油品质量监督检查，严厉打击非标油品存储、销售行为。加强加油站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监管，对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安装运行情况每季度进行抽查抽检。
15、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严格落实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登记管理制度，加大检查力度，禁止使用未编码登记机械及超标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督促不达标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维护保养或加装尾气净化装置，对检查发现超标排放机械依法进行处罚，确保建设工程和工业企业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符合Ⅲ类排放限值要求。
16、常态化开展路检路查。扎实开展重型柴油货车常态化路检路查，依托机动车黑烟抓拍系统，2021年前实现主要道路黑烟车抓拍全覆盖。完善生态环境部门检测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的联合执法机制。
四、强化扬尘污染治理
17、强化建筑扬尘精细化管控。严格贯彻《河北省扬尘污染防治办法》，健全文明施工管控体系，开展安全文明工地创建活动，落实“六个百分百”和“两个全覆盖”，强化执法，对管控不到位、扬尘排放超标的，依法予以严惩，将建筑市场主体的不良行为信息依法依规纳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情节严重的，列入“黑名单”。
18、深化道路扬尘管控。加大对主要交通干线低尘机械化湿式清扫和洒水保洁频次，提高水洗机扫率，规范机械化作业要求。建成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100%，建成区主干道积尘负荷量小于1克每平方米。
19、加强区域裸地整治。强力推动城市、重点集镇“黄土不见天”，有效减少本地尘源，降低扬尘污染。对公共区域、临时闲置建设用地、城区道路两侧和城区河道两侧的裸露土地硬化和绿化，实现主城区地面“非硬即绿”；对未及时清运的渣土实行高标准覆盖。对城乡结合部裸露地面开展复绿控尘工程，逐步消除季节性裸露农田，乡镇公共土地裸露地面，由辖区乡镇组织绿化硬化。
20、强化工业企业料堆场扬尘污染治理。持续做好工业企业料堆场监督管理，工业企业料堆场物料储存落实《煤场、料场、渣场扬尘污染控制技术规范（DBI3T2352-2016）》要求，在满足安全的前提下，粉状物料入棚入仓储存，根据物料性质、粒径等选择抑尘网苫盖，满足粉状、粒状物料采用2000目、块状物料露天堆放需采用不低于800目抑尘网苦盖，规上工业企业料堆场应规范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和PM10在线监测设施。
五、强化面源污染管控
21、严控秸秆垃圾露天焚烧。建立秸秆垃圾禁烧长效机制，严厉打击露天焚烧秸秆、垃圾、树叶、杂草等行为。建立全覆盖网格化监管体系，充分利用禁烧高清视频监控和红外报警系统，及时发现和处置露天焚烧秸秆、垃圾、工业废料等问题。推进秸秆秸秆肥料化利用、秸秆饲料化利用、秸秆能源化利用和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
22、严格控制烟花爆竹燃放。严格落实《定州市烟花爆竹禁放管理规定（试行）》文件要求，实施全域全时段禁售禁燃禁放烟花爆竹。对非法制贩、运输、储存、燃放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及时依法严厉打击。
23、强化农业氨排放管控。调整氮肥结构，加强示范和推广，引导全市农业不再使用碳酸氢铵；加强养殖业氨排放治理，推动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不断提高资源化利用率。
24、加强餐饮油烟综合整治。加强对餐饮服务单位和食品加工单位、非经营性职工食堂油烟净化设施安装运行的监督指导,督促定期清洗维护。对油烟超标排放、群众投诉举报集中的，实施停业治理。


